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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6-078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环球智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并放弃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闻爱视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闻爱视”）与公司参股公司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广东方”）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市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以 1,2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环球智达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智达”）5.3571%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

1,071.4286万元）给国广东方；同日，华闻爱视、国广东方、中山达

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华智能”）、烟台汇栋网络科

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栋网络”）与环球智达在北京市签

署了《增资协议》，国广东方对环球智达增资 5,800.00 万元（其中

5,178.5714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621.428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汇栋

网络对环球智达增资 7,050.00 万元（其中 6,294.6429 万元计入注册

资本，755.357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华闻爱视和达华智能放弃优先

认购权。 

本次股权转让及国广东方和汇栋网络增资后，华闻爱视持有环球

智达 29.0043%股权，达华智能持有环球智达 19.0638%股权，国广东方

持有环球智达 31.9319%股权，汇栋网络持有环球智达 20.00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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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国广东方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广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国广控股持有国广东方 34.0004%股

权，同时国广东方的法定代表人汪方怀为本公司的董事长。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国广东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了本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国广控股及其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在连续

十二个月内发生了关联交易。除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国广光荣广

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光荣”)与国广控股正常履行《经营业务

授权协议》、国视通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视上海”）与

国视通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视北京”）正常履行《运营

管理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之外，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自前次已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批的关联交易之后，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广控股关联公

司再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情况如下： 

1、2016 年 4月 22日，本公司与国广控股、合一信息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一信息”）、苏宁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宁投资”）、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投资”）和国广东方签署了《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协议》，

本公司与国广控股、合一信息、苏宁投资和东方投资共同对国广东方

进行增资，公司认购本次增资金额 15,656.00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 2016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6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对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追加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31）。 

2、2016 年 5月 31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

公司与上海国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惠直投资管理中心、上海毓才投资管理中心、上海金謇投

资管理中心和金正源联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上海国时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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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增资协议》，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对上海国

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 400.00 万元。因该投资时金正源联合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为国广控股的股东之一，故该投资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的关联交易。 

3、2016 年 6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闻视讯新媒体科技有

限公司（原名“北京国广视讯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闻

视讯”）为主体，与北京视博电影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视博”）

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 340.00 万元的价格受让北京视博持有的国

广华屏网络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华屏”）34%股权

（认缴出资 680.00万元，实缴出资 340.00 万元），并履行北京视博未

实缴出资部分（340.00 万元）的出资义务，国视北京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闻视讯将持有国广华屏 72%股权。因国广华

屏的股东之一国视北京为国广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故该交易构成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4、2016 年 6 月，公司与国广控股、国广频点文化传播（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频点”）签署《<经营业务授权协议>之补充

协议（三）》，国广光荣需国广频点支付 2016 年－2018 年度的节目合

作频率落地费用 2,880.00 万元。因该交易发生时国广频点为国广控股

的控股子公司，故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2016 年 8 月，国广华屏与国广控股控股子公司北京亚太东方

通信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东方”）合作，亚太东方为国广华

屏提供手机电视视频流媒体内容服务，预计 2016 年度的关联交易总金

额不超过 277.10 万元，其中：手机电视视频流媒体信源和技术服务不

超过 81.50 万元，提供手机电视内容上星服务不超过 195.60 万元。 

6、2016 年 8 月，国广华屏与国广控股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网汇通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网汇通”）合作，华网汇通为国广华

屏开发手机电视 BOSS 系统，预计 2016 年度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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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自前次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关联

交易之后，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广控股及其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

关联人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9,993.10 万元，再加上本次

关联交易涉及转让股权和放弃权利金额合计 7,000.00 万元，则累计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6,993.10 万元，占本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 884,166.85 万元的 3.05%；扣除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批并披露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董事会未审批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1,337.10万元，

占本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884,166.85 万元的 1.28%；本次关

联交易涉及转让股权和放弃权利金额合计 7,000.00 万元，占本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884,166.85 万元的 0.79%。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条和 10.2.10 条规定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并披露，本次关

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批准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华闻爱视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转让环球智达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股权并放弃增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董事汪方怀、刘东明、朱伟军及郑毅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国广东方 

1、国广东方简介 

公司名称：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 号院 2 号楼 1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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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号院 2号楼 18 层 

法定代表人：汪方怀 

注册资本：19,659.0131万元 

成立时间：2006 年 11 月 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795960530Y 

主营业务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

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

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4 月 02 日）；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

冻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4 月 19 日）；利用信息网

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3 月 10

日）；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

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节目及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8 年 06 月 24 日）；演出经纪；计算机网络集成、计算机软

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影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图文设计、制作；动画设计、制作；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

设备、电子产品、日用品、针纺织品、化妆品、工艺品、服装鞋帽、

皮革制品、厨房用具、钟表、眼镜、贵金属、家用电器、卫生间用具、

日用杂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五金交电、首饰、卫生用品、通讯

设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翻译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比例：国广控股出资 6,684.1411 万元，持有 34.0004%

股权；本公司出资 6,094.2161 万元，持有 30.9996%股权；合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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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1,965.8945 万元，持有 10.0000%股权；苏宁投资出资 1,965.8945

万元，持有 10.0000%股权；东方投资出资 2,948.8669 万元，持有

15.0000%股权。 

2、国广东方历史沿革 

国广东方于 2006 年 11 月 27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1,000.00 万

元，其中北京中广星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出资 495.00 万元，持股比例

49.5%，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汉华”）出

资 495.00 万元，持股比例 49.5%，国广传媒发展中心（现名“国广传

媒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持股比例 1%。 

2007年 1 月，国广传媒发展中心与北京中广星桥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和东方汉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受让其各自持有国广东方 19.5%

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195.00 万元）。变更后北京中广星桥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300.00 万元，持股比例 30%，东方汉华出资额为

300.00 万元，持股比例 30%，国广传媒发展中心出资额为 400.00 万元，

持股比例 40%。 

2011年 5 月 25日，东方汉华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19%的股权（对应

出资额为 190.00 万元）转让给国广控股，北京中广星桥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原名“北京中广星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3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300.00 万元）转让给国广控股，国广传媒

发展有限公司（原名“国广传媒发展中心”）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40%的

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400.00 万元）转让给国广控股。变更后东方汉华

出资额为 110.00 万元，持股比例 11%，国广控股出资额为 890.00 万

元，持股比例 89%。 

2011 年 8 月，本公司与国广控股、东方汉华签署《增资协议》，

本公司与国广控股共同以现金方式对国广东方增资，其中本公司对国

广东方增资 7,175.00 万元（其中 1,025.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计入资本公积），国广控股对国广东方增资 2,065.00万元（其中 295.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东方汉华不增资。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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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东方注册资本为 2,320.00万元，其中国广控股出资额为 1,185.00

万元，持股比例 51.08%，本公司出资额为 1,025.00 万元，持股比例

44.18%，东方汉华出资额为 110.00 万元，持股比例 4.74%。 

2012年 9 月，东方汉华与北京亚太东方通信网络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太东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东方汉华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4.74%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110.00 万元）转让给亚太东方。 

2013年 10 月 22 日，亚太东方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4.74%的股权（对

应出资额为 110.00万元）转让给国广控股，变更后国广控股出资额为

1,295.00 万元，持股比例 55.82%，本公司出资额为 1,025.00 万元，

持股比例 44.18%。 

2014 年 2 月，国广控股与本公司同比例增资 2,000.00 万元，全

部计入注册资本。此次增资完成后，国广东方注册资本为 4,320.00万

元，其中国广控股出资额为 2,411.40 万元，持股比例 55.82%，本公

司出资额为 1,908.60 万元，持股比例 44.18%。 

2014年 7 月，国广控股、本公司、国广东方与合一信息签署了《战

略投资协议》，合一信息按国广东方 2.5 亿元人民币的投前估值，向国

广东方增资 5,000.00 万元，其中 864.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计

入资本公积。此次增资完成后，国广东方注册资本为 5,184.00 万元,

其中国广控股出资额为 2,411.40 万元，持股比例 46.5162%，本公司

出资额为 1,908.60 万元，持股比例 36.8171%，合一信息出资额为

864.00 万元，持股比例 16.6667%。 

2014年 9 月，国广控股、本公司与合一信息同比例对国广东方增

资共计 5,000.00 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后，国广东方注册资

本为 10,184.00 万元，其中国广控股出资额为 4,737.20 万元，持有

46.5162%股权；本公司出资额为 3,749.50 万元，持有 36.8171%股权；

合一信息出资额为 1,697.30万元，持有 16.6667%股权。 

2015年 10 月，苏宁投资完成对国广东方增资 11,666.555万元，

其中 1,747.238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9,919.31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 8 - 

 

合一信息完成对国广东方增资 333.445 万元，其中 49.938 万元计入注

册资本，283.50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国广东方注册资本为

11,981.1760 万元，其中国广控股出资额为 4,737.20 万元，持有

39.5387%股权；本公司出资额为 3,749.50 万元，持有 31.2949%股权；

合一信息出资额为 1,747.2380 万元，持有 14.5832%股权；苏宁投资

出资额为 1,747.2380 万元，持有 14.5832%股权。 

2016 年 4 月，国广控股对国广东方增资 13,000.00 万元，其中

1,946.941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1,053.058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

公司对国广东方增资 15,656.00 万元，其中 2,344.7161 万元计入注册

资本，13,311.283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合一信息对国广东方增资

1,460.00 万元，其中 218.656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241.3435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苏宁投资对国广东方增资 1,460.00 万元，其中

218.656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241.343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东方投

资对国广东方增资 19,690.00 万元，其中 2,948.8669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16,741.133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国广东方注册资本增

至 19,659.0131 万元，其中国广控股出资 6,684.1411 万元，持有

34.0004%股权；本公司出资 6,094.2161 万元，持有 30.9996%股权；

合一信息出资 1,965.8945 万元，持有 10.0000%股权；苏宁投资出资

1,965.8945 万元，持有 10.0000%股权；东方投资出资 2,948.8669 万

元，持有 15.0000%股权。 

3、国广东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国广东方定位为“新媒体服务运营商”，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

CIBN网络音、视频的市场运营为核心任务；作为国内仅有的 7 家互联

网电视牌照运营商之一,主要负责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CIBN）下

基于网络的 TV 和 PC 终端所有新媒体业务及相应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

和运营等，其核心业务为 CIBN互联网电视平台的建设及运营。 

国广东方已获得的经营相关资质包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

业部批准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授予的互



- 9 - 

 

联网电视业务经营主体授权书；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批准的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复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授权，国广东方

2011 年开始负责 CIBN 互联网电视牌照下集成播控与内容服务平台的

建设和运营。现阶段，国广东方公司核心业务为 CIBN 互联网电视平台

的建设及运营。 

国广东方以“提升业务能力，完成整体布局，快速发展用户”为

目标，以积极的心态、敏锐的洞察力、不懈的努力和强劲的实力，通

过资本合作、业务合作等方式，对 CIBN互联网电视业务在内容、应用、

渠道、终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国广东方开放平台、广泛合

作，将自身资源与行业各优势方的整合形成公司发展所需的完整业务

能力，形成了以“全面提升能力为基础支撑、前沿领域卡位为发展方

向、多领域签约形成收益基础”的业务格局和产业生态。 

国广东方承担宣传和市场双重任务，国内与境外市场发展并重。 

国内市场方面，国广东方在垂直市场通过下属公司环球合一网络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积极与多家运营商签约；水平市场通过环球智

达，打造中华云盒与中华云电视硬件终端产品。进入家庭娱乐、游戏、

跨境电商、3D 内容等产业，打造围绕内容、渠道与终端的产业生态。 

境外市场方面，国广东方积极寻找新型境外渠道和营销模式。从

2014年起，自境外业务在泰国、土耳其以及台湾地区正式上线以来，

发展迅速。2015年，国广东方通过与智能电视、机顶盒、运营商等不

同渠道开展合作，已经进一步有效覆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 

2015年，国广东方面向国内和海外市场，广泛合作，优选合作伙

伴进行业务布局。以全方位基础能力建设为基础，以多形式开放合作

为核心，以前沿领域卡位为方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4、国广东方主要财务数据 

国广东方截至 2015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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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28,415.7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263.3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为 15,607.09 万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总收入为 8,069.52

万元，营业总成本为 15,480.50 万元，营业利润-7,606.75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28.79 万元。 

国广东方截至 2016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

总额为 62,775.62万元，负债总额为 9,290.9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为 51,945.25 万元；2016 年 1-9 月营业总收入为 6,211.39

万元，营业总成本为 16,616.42 万元，营业利润 -9,209.40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508.95 万元。 

5、国广东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国广东方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按收益法核算投资收益，不

合并其会计报表。 

国广东方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同时国广

东方的法定代表人汪方怀为本公司的董事长，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国广东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汇栋网络 

1、汇栋网络简介 

名称：烟台汇栋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注册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 1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办公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 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烟台汇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孙帅） 

成立时间：2016 年 9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MA3CGRCR1R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研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

业信息咨询；图文设计、制作；动画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会议服务、翻译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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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家用电器、文化用品的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人及出资比例：普通合伙人烟台汇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认缴

出资 10.00 万元，占出资总额（7,060.00 万元）的 0.14%；有限合伙

人龙晓东认缴出资 2,700.00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38.24%；有限合伙

人孙帅认缴出资 2,587.50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36.65%；有限合伙人

孙健认缴出资 1,762.50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24.97%。截至目前，各

合伙人认缴出资均没有到位。 

2、汇栋网络与本公司的关系 

汇栋网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达华智能 

1、达华智能简介 

名称：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办公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号 

法定代表人：蔡小如 

注册资本：109,538.6132 万元 

成立时间：1993 年 8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18086205K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非接触 IC 智能卡、非接触式 IC

卡读卡器；接触式智能卡、接触式 IC卡读卡器；电子标签；信息系统

集成工程及技术服务；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周边设备；电子遥控启

动设备；家用小电器；包装装璜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达华智能控股股东为蔡小如先生，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蔡小如先生持有达华智能 454,947,181 股股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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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蔡小如先生直接持有达华智能 451,968,001 股股份，通过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华润信托*润金 7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间接持

有达华智能 2,979,180 股股份），占达华智能股本总额的 41.53%。 

2、达华智能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达华智能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华闻爱视以 1,200.00 万元的价格向国广东方转让其持有的环球

智达 5.3571%股权，国广东方以现金方式受让该股权；国广东方以现

金方式对环球智达增资 5,800.00 万元，汇栋网络以现金方式对环球智

达增资 7,050.00 万元；以上资金来源均为国广东方和汇栋网络自筹资

金。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环球智达简介 

名称：环球智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号院 2 号楼 5 层 60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东明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5 年 6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348285078U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外围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比例：环球智达注册资本金为 20,000.00 万元，其中

华闻爱视出资 10,200.00万元，持有 51%股权；达华智能出资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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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持有 30%股权；国广东方出资 3,800.00 万元，持有 19%股权。 

2、环球智达历史沿革 

环球智达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设立，注册资本为 2,000.00万元，

其中国广东方出资 600.00 万元，持有 30.00%股权，达华智能出资

800.00万元，持有40.00%股权，王胜洪出资1,400.00万元(其中6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8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 30.00%股权。 

2015年 8 月 3 日，王胜洪和华闻爱视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王

胜洪向华闻爱视转让其所持有的环球智达 30%股权。同日，华闻爱视

与达华智能、国广东方共同以现金方式对环球智达增资 18,000.00 万

元，其中华闻爱视增资 9,600.00 万元，达华智能增资 5,200.00 万元，

国广东方增资 3,200.00 万元，上述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以上股权

转让和增资完成后，环球智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其中：华闻爱视出资 10,200.00 万元，占 51%股权；达华智能出资

6,000.00 万元，占 30%股权；国广东方出资 3,800.00 万元，占 19%股

权。 

3、环球智达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环球智达自 2015 年 6 月成立至今，环球智达全面完成了从产品研

发、市场推广、产品销售到售后服务的高水平专业团队建设。发布了

品牌中文名“看尚”（CAN）和品牌吉祥物。具备了完整丰富的产品线

和相应的产品能力，打造了自有能力的声学团队。现已推出 9 种尺寸、

12 款机型超能电视产品、1 款超能云盒 Z1、1 款超能声霸 X1、1 款蓝

牙音响的产品开发并成功上市。同时推出了自主研发的 CANOS 智能终

端操作系统，支持 TVOS 和 China DRM，构建了以影音娱乐为入口的智

能云设备服务的研发布局。CAN 看尚品牌产品在 CAN 看尚官方商城以

及京东、天猫、苏宁、国美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及线下渠道进行销售，

产品售后物流和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4、环球智达主要财务数据 

环球智达截至 2015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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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21,843.05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67.96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1,755.8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7,675.09 万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

收入为 908.95 万元，营业成本为 1,537.99 万元，营业利润-3,124.91

万元，净利润为-3,124.91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489.46 万元。 

环球智达截至 2016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

额为 17,556.35 万元，负债总额为 7,098.29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5,945.1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0,458.06 万元；2016 年 1-6 月营业收

入为 5,970.37 万元，营业成本为 7,816.84 万元，营业利润-7,217.03

万元，净利润为-7,217.03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965.59 万元。 

5、环球智达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次交易前，环球智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闻爱视的控股子公

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华闻爱视将不再对环球智达合并报表，环球智

达将成为华闻爱视的参股公司。公司不存在为环球智达提供担保、委

托环球智达理财，以及环球智达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2015 年 7 月，华闻爱视以 1,540.00 万元受让王胜洪持有

的环球智达 30%股权（实际出资为 1,400.00 万元，其中 800.00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金）。受让价格为实际出资成本的 1.10 倍。 

（二）2015 年 7月，华闻爱视、达华智能和国广东方，共同以现

金方式对环球智达增资，全部增资额计入环球智达注册资本。 

（三）经与国广东方协商，华闻爱视以 1,200.00万元转让环球智

达 5.3571%股权（对应 1,071.4286 万元注册资本），华闻爱视对应该

注册资本的实际投资成本为 1,170.1681 万元（按实际总投资成本和股

权比例折算），转让价格为实际投资成本的 1.03 倍。环球智达 2016 年

6月 30日的每单位净资产值为 0.5229元，较上次增资全部到位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每单位净资产值 0.8838 元，下降了 40.84%。双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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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出资额并考虑资金成本等因素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经与达华智能、国广东方和汇栋网络协商，同意国广东方

以现金方式对环球智达增资 5,800.00 万元，其中 5,178.5714 万元计

入环球智达注册资本，621.4286 万元计入环球智达资本公积；同意汇

栋网络以现金方式对环球智达增资 7,050.00 万元，其中 6,294.6429

万元计入环球智达注册资本，755.3571 万元计入环球智达资本公积。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华闻爱视与国广东方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市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华闻爱视同意将其持有的环球智达 5.3571%股权（即

1,071.4286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国广东方，国广东方同意受让上述股

权。 

2、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1）经双方协商，环球智达 5.3571%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1,200.00

万元。 

（2）国广东方分两次向华闻爱视指定的账户支付环球智达股权转

让价款合计 1,200.00 万元，具体如下：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

国广东方向环球智达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 600.00万元；完成包括环球

智达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在内的一切股权转让所需手续后 20 个工作日

内，国广东方向华闻爱视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600.00万元。 

3、股权转让有关费用 

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的税费，由华闻爱视和国广东方按照中国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4、有关股东权利义务 

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华闻爱视不再享有转让股权所对应的环球

智达股东权利，同时不再履行该部分股权的股东义务，国广东方享有

所持环球智达股权部分的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 

5、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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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

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

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2）如国广东方未能按本协议第二条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

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国广东

方向华闻爱视支付滞纳金后，如因国广东方的违约给华闻爱视造成的

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因国广东方违约给华闻爱视造成其它损害的，

不影响华闻爱视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6、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华闻爱视与国广东方、达华智能、汇栋网络和环球智达于

2016 年 12 月 29 在北京市签署的《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国广东方同意对环球智达增资 5,800.00 万元（其中：

5,178.5714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621.428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汇栋

网络同意对环球智达增资 7,050.00 万元（其中：6,294.6429 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755.357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使得增资后的环球智达

的注册资本达到 31,473.2143 万元。华闻爱视、达华智能放弃优先认

购权，在本轮不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广东方出资 10,050.00 万

元持有环球智达 31.9319%股权；华闻爱视出资 9,128.5714 万元持有

环球智达 29.0043%股权；达华智能出资 6,000.00 万元持有环球智达

19.0638%股权；汇栋网络出资 6,294.6429万元持有环球智达 20.0000%

股权。 

2、在本协议约定的前提条件完全具备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国广

东方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实缴本次增资，将全部增资款支付到环球智达

指定的账户。 

3、在本协议约定的前提条件完全具备后，汇栋网络分批以现金方

式实缴本次增资，其中第一批实缴数额为全部增资额的 20%，自本协

议约定的前提条件完全具备后壹年内支付到环球智达指定的账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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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出资于 2018 年、2019年贰年内分批完成注资。 

4、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国广东方、汇栋网络对环球智达的本次增

资将用于环球智达日常经营业务；若环球智达拟开展现有经营范围以

外的其他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下设分子公司、收购兼并其他公司）而

需要使用上述资金的，需获得国广东方的事先书面同意。 

5、本次增资完成后环球智达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人员安排 

（1）环球智达的董事会由 7名成员组成，其中国广东方推荐 3 名

董事，华闻爱视推荐 2 名董事，达华智能推荐 1 名董事，汇栋网络推

荐 1 名董事。董事长为环球智达法定代表人，由国广东方推荐的董事

担任。 

（2）环球智达不设监事会，设 1 名监事，由国广东方推荐。 

（3）环球智达设总经理 1 名，由国广东方推荐适格人选，由董事

会聘任，任期三年，可以连聘连任；设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1 名，

由国广东方推荐适格人选；设技术负责人（技术总监）1 名，由国广

东方推荐适格人选；设营销负责人（营销总监）1 名，由国广东方推

荐适格人选；根据需要经总经理提名设副总经理若干名；以上高级管

理人员均经董事会批准聘任。 

6、本次增资的前提条件 

在以下条款所约定的条件全部满足或具备时，国广东方和汇栋网

络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交付增资款项： 

（1）环球智达股东会已就本次增资做出有效决议，并批准其签署

本协议及相关附件。 

（2）国广东方、华闻爱视、达华智能、汇栋网络四方各自有权机

构均已通过有效决议并批准其签署本协议及相关附件。 

7、环球智达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工商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8、协议的生效和解除 

（1）本协议由协议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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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效。 

（2）本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可以书面方式共同解除本协议。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

意而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闻爱视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

履行股东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和国广东方增资完成后，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

赁等情况，华闻爱视仍将持有环球智达 29.0043%股权，环球智达成为

华闻爱视的参股公司，华闻爱视按收益法核算投资收益，不合并其会

计报表。本次增资款项将用于环球智达日常经营业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环球智达主要从事高品质的智能电视及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家庭视频体验，抢占这一重要的智能家居入

口，但其主要基于国广东方的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将建立集内

容、渠道、平台、终端、应用服务于一体的互联网生态圈闭环，以及

集消费电子产品硬件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互联网电视内容产品

与应用服务营销、用户管理与运营维护在内的完整业务链。 

从完整产业链上考虑，环球智达与国广东方是上下游关系，为理

顺产业链，便于经营管理，本公司将华闻爱视持有的环球智达的部分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参股公司暨互联网牌照方国广东方，并由国广东方

对环球智达进行增资，使国广东方成为环球智达第一大股东。 

（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本公司放弃了对环球智达的控股权，由国广东方作为环

球智达的控股股东，有利于充分发挥环球智达和国广东方的优势，拓

展其在智能电视领域的业务，符合国广东方和公司的战略发展，对未

来提高公司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仍有积极的影响力，符合公司及全体



- 19 - 

 

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闻爱视将不再对环球智达合并报表，环球智

达将成为华闻爱视的参股公司，华闻爱视按收益法核算投资收益，本

公司未向环球智达提供任何担保和财务资助，也不存在应收款项。对

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环球智达未来的

经营成果。 

八、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 

年初至本公告日，除了环球智达与国广东方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

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国广东方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也将减少公司与关联方国广东方的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建根、郭全中、黄辉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

会审议批准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为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国广东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汪方怀、

刘东明、朱伟军、郑毅回避了表决，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循了一

般商业条款。定价原则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充分发挥环球智达和国广东方的优

势，拓展其在智能电视领域的业务，符合国广东方和公司的战略发展，

对未来提高公司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仍有积极的影响力，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国广东方、环球智达、汇栋网络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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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广东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 

（五）环球智达 2015 年度和 2016 年 6月 30日审计报告； 

（六）股权转让协议； 

（七）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